长沙轨道办公大楼2020-2021年度通风空调设备外委维保
项目最高限价公示说明
1、 长沙轨道办公大楼2020-2021年度通风空调设备外委维保项目最高限价为373290.37元，大写：叁拾柒万叁仟贰佰玖拾元叁角柒分，谈判总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。
二、本项目最高限价采用总价方式，包含但不限于服务实施过程中的人工费、材料费、工器具费、耗材、设备保养及检测报告费、水样检测费、管理费、保险费、培训费、服装费、应缴纳的全部税费等一切与该项目有关的费用。除《维保期内由维保单位负责的零配件清单表》范围外须采购的材料，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采购，材料费用由采购人负责，期间维修产生的人工费用由维保单位自行承担。
三、投标时需明确税率与所含税费，税率必须符合国家政策法规规定，合同支付时服务单位需开具经采购人认可的合法完税单据。
四、本项目具体工作内容以谈判文件和用户需求书为准，如服务内容或人员相对谈判时发生变化，增加的服务内容或人员不调增维保费用，但减少服务内容或人员则须扣减相应部分维保费用。
五、报价格式：详见谈判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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